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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湘潭理工学院学生课程平时成绩管理办法
（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鼓励学生自主学习，规范学生课程平时成绩的评

定方法，依据《湘潭理工学院课程成绩管理办法》，特制定本办

法。

第二条 平时成绩是指学生在教师指导下通过自主学习的

方式，取得的学习效果和成果。平时成绩考核方式应坚持多样化

原则。

第二章 平时成绩的比例

第三条 考试课程的成绩原则上采用平时成绩（40%）与期

末考试成绩（60%）相结合的结构记分法（特殊情况由开课单位

提出申请，报教务处审核，但平时成绩比例需控制在 50%以内）。

考查课程的成绩采用平时成绩（50%）与期末考试成绩（50%）相

结合的结构记分法作综合评定。

第四条 平时成绩的评定采用百分制计分法。

第三章 平时成绩的管理

第五条 学生平时成绩管理实行校、院两级管理。各教学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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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负责本单位开设课程平时成绩的考核、记录、汇总、分析、存

档等工作。教务处负责对平时成绩管理材料进行抽查。

第六条 平时成绩的构成主要包括：课堂表现、作业、测验、

课程论文、读书笔记、调查报告、实验报告及实习实践等内容。

由于课程性质的不同，平时成绩考核项目不做统一要求，教师应

该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平时成绩考核项目。为了加强平时成绩考核

的科学性，要求每门课程平时成绩考核项目不得少于 3 项。

第七条 任课教师在每学期开课前应制定出所开课程的平

时成绩考核方法，由系主任或教研室主任负责审核通过并报教务

处备案。对于相同课程或相近课程的平时成绩考核方法，应由系

主任或教研室主任负责组织相关教师统一制定。

第八条 任课教师必须在开学第一堂课上向学生宣布课程

平时成绩考核办法，包括平时成绩考核项目、平时成绩占总成绩

的比例及其平时成绩评定原则等，并在教学过程中认真做好学生

各项成绩评定和记录，客观真实地评定学生的课程成绩。在教学

过程中，对平时成绩较差的学生，应及时提出警告；对取消考试

资格的学生及原因应告知学生本人。

第九条 任课教师必须在考试前将《学生平时成绩登记表》

和取消考试资格的学生名单及原因上交到所属二级学院教务办，

由二级学院教务办统一保存。

第四章 附 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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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条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实施，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湘潭理工学院教务处

2023 年 11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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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 — 20 学年第 学期《 》课程平时成绩考核方案

课

程

简

况

课程名称

（代码）

所属系/

教研室
学时 学分

主讲教师

姓名及职称

课程考核

成绩构成

平时成绩占： %；

期中考试成绩占： %；

期末考试成绩占： %。

课程使用

教材

平时

成绩

组成

平时成绩（分数）=考勤+作业+课堂表现+……

平时

成绩

具体

评分

标准

系/

教研

室

意见
系/教研室主任（签字）：

年 月 日

二级

学院

意见
院长/教学副院长（签字）：

年 月 日

注：该表一式两份， 二级学院教务办保存一份，教师保存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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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 — 20 学年第 学期《 》课程平时成绩

汇总表

学院： 班级： 考核方式： 学时： 学分：

任课教师： 辅导员： 班长或学习委员姓名及联系方式：

序

号
学号 姓名

（项目一）

成

绩

(项目二)

成

绩

(项目三)

成

绩

其

他

平

时

总

成

绩

… … …

注： 1.此表记录平时成绩，满分 100 分，任课教师要详实记录，期末作为学生平时成绩判定

的依据，计入总成绩；

2.平时成绩占 %，期末考试占 %；(项目一）占 分，(项目二）占 分，(项目

三）占 分，其他占 分（如有，请列出具体名称）；

3.出勤√、 缺课×、迟到与早退 、 请假○，作业、实验、测验及课堂表现等给出

相应的分数；

4.出勤、作业及课堂表现的具体评分标准由任课教师根据课程教学大纲要求制定，教研

室主任负责审核，授课教师在开学第一周向学生公布平时成绩记录与判定标准；

5.作业、实验、测验及课堂表现的原始记录保存于二级学院教务办，备查。


